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969號

原      告  葉玉民  

訴訟代理人  朱冠菱律師

被      告  蔡璦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8月間向伊表示訴外人陳○○積欠被

告14個月船員薪資及代理費共美金9萬元（下稱本件債

務），惟陳○○拒不返還，委託伊與被告一同前往陳○○公

司即裕鋒水產有限公司（下稱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

債務，伊亦允諾。伊遂於112年9月19日與被告一同前往與陳

○○協商，協商結果係陳○○開立如附表所示共新臺幣（下

同）210萬元之支票交付予被告，並按期還款。伊已將被告

所委託之事務處理完成，並通知被告報酬為陳○○提供予被

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共35萬元，

被告亦允諾，並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5萬元，共計10萬元

至伊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然伊在112年12月3日向被告詢問餘下報酬是否兌現、

給付時，被告卻顧左右而言他，迄今均未依約給付餘下已兌

現到期共25萬元報酬，爰依兩造間之委任契約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係由訴外人陳○○律師引薦，向原告諮詢處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本件債務，原告與伊112年9月19日一同前往與陳○○協商本

件債務前，原告從未向伊討論任何費用，僅陪同協談，對付

款時間、付款金額、付款方式全無討論，如同113年間伊由

教會認識之訴外人陳○○、徐○○前後陪同伊向陳○○均無

報酬收費；原告事後向伊討要報酬，伊並沒有同意；另伊在

112年10月2日依原告指示匯款2筆5萬元，共10萬元至原告帳

戶，係因112年9月19日當天伊看見原告恐嚇陳○○，出於害

怕才付錢，原告事後更是恐嚇伊，此部分已由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足

見兩造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㈠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9日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地

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協商被告與陳○○之債務

糾紛。

　㈡陳○○於112年9月19日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210萬元，給付

方式為陳○○開立如附表所示12紙支票予被告，12紙支票之

票載金額總計210萬元，被告已於同日取得上開12紙支票。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新臺幣5萬元，共計10萬元至原

告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

　㈣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

　㈤兩造各自提出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之形式上真正。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

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

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

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

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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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就本件債務之處理成立委任契約，業

據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依兩造間之

LINE對話紀錄內容顯示112年8月21日10時9分被告傳送「葉

董您好 感謝主 柏中兄弟轉介。我預計下周出差回來再把相

關資料準備一下，您建議大概要預備哪些文件呢?」被告於

同日10時16分回復「那我們約下個月好了，因為我26也要出

國，準備資料就是你們的債權憑證證明，越清楚越多越好，

如本票、借據…等」，後續兩造約於112年9月1日見面洽

談，112年9月1日被告亦傳送裕鋒水產之相關檔案予原告，

其後原告在112年9月3日21時12分傳送「…9月您可能安排的

時間再提早跟我說，我來約~謝謝葉大哥」、112年9月6日22

時20分傳送「玉民哥平安:9/19㈡下午2:30他公司會面喔」

之訊息予原告，兩造更持續討論112年9月19日當天協商本件

債務須由原告帶幾人前往之細節，討論過後原告在112年9月

7日8時56分回復「好，看那一天先在哪裡集合在（按：應為

再）一起進去」（見本院卷第109至113頁），上開對話內容

與原告自承：「債務是陳○○律師叫我去找原告，所以我就

去找原告，因為陳○○律師說原告可以陪我去跟訴外人陳

○○談一談，後來我有去找原告，確實後來原告有陪我一起

去跟訴外人陳○○談這筆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35

頁）相互勾稽，可認被告確實有委託原告處理本件債務，原

告亦有允諾，否則兩造無須約時間見面，亦無須討論協商本

件債務原告須帶幾人之細節，兩造就本件債務處理成立委任

關係之事實，可以認定。

　㈢原告主張兩造就本件債務之處理約定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

票所載金額有兌現的一半共35萬元，亦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

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由該對話內容觀之，原告在112年9月

21日16時57分傳送「明天我會跟我朋友再聊一下再告訴你應

該要怎麼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7時1分回復「沒問題

喔!」；在112年9月26日14時40分原告又傳送「… 所以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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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朋友商量要求他，你每個月有兌現的金額一人一半，但

只拿前五個月，後七個月都是歸你…」予被告，被告於同日

15時40分回復「了解 謝謝玉民哥的安排。有件事不知道能

否再找時間拜託玉民哥…」，亦在18時22分再次傳送「對了

玉民哥~10月初要先給您的10萬，就是先付第1個月支票與第

2個月支票兌現一半的意思對嗎? 到時候方便匯款嗎?銀行帳

戶再麻煩您提供~感謝」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6至119

頁），從上開對話脈絡可知，被告對原告請求處理本件債務

之報酬係回復沒問題，在原告提出詳細報酬金額時亦表示了

解，後續亦向原告確認報酬之數額及給付方式，更在112年

10月2日匯款10萬元予原告，足見兩造就原告為被告處理本

件債務之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金額一半，已

有意思表示一致。

　3.被告雖抗辯其在112年9月19日當天與原告一同至裕鋒水產與

陳○○協商本件債務時，見原告恐嚇陳○○而心生恐懼，才

在112年10月2日給付10萬元給原告，惟依據兩造間112年9月

19日至112年11月1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14至145

頁），兩造間對話頻繁，被告從未有表露出害怕或恐懼之訊

息，亦未減少與原告之訊息往來，反而持續向原告諮詢其他

債務處理之事宜，被告上開抗辯，自無足取。至於被告主張

原告有恐嚇被告之行為，係112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討要餘

下之報酬遭被告拒絕後所為，有高雄地檢113年度偵字第

21923號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與兩

造間是否成立委任關係、被告是否允與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

報酬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足取。

　4.兩造既約定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

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而被告已給付原

告10萬元，且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被

告自應給付附表編號3、4、5金額有兌現之一半共25萬元報

酬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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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支票票面金額

(新臺幣)

到期日

1 10萬元 112年10月31日

2 10萬元 112年11月30日

3 10萬元 112年12月31日

4 20萬元 113年1月31日

5 20萬元 113年2月29日

6 20萬元 113年3月31日

7 20萬元 113年4月30日

8 20萬元 11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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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萬元 113年6月30日

10 20萬元 113年7月31日

11 20萬元 113年8月31日

12 20萬元 113年9月30日

總計 210萬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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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969號
原      告  葉玉民  
訴訟代理人  朱冠菱律師
被      告  蔡璦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8月間向伊表示訴外人陳○○積欠被告14個月船員薪資及代理費共美金9萬元（下稱本件債務），惟陳○○拒不返還，委託伊與被告一同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有限公司（下稱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伊亦允諾。伊遂於112年9月19日與被告一同前往與陳○○協商，協商結果係陳○○開立如附表所示共新臺幣（下同）210萬元之支票交付予被告，並按期還款。伊已將被告所委託之事務處理完成，並通知被告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共35萬元，被告亦允諾，並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5萬元，共計10萬元至伊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然伊在112年12月3日向被告詢問餘下報酬是否兌現、給付時，被告卻顧左右而言他，迄今均未依約給付餘下已兌現到期共25萬元報酬，爰依兩造間之委任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係由訴外人陳○○律師引薦，向原告諮詢處理本件債務，原告與伊112年9月19日一同前往與陳○○協商本件債務前，原告從未向伊討論任何費用，僅陪同協談，對付款時間、付款金額、付款方式全無討論，如同113年間伊由教會認識之訴外人陳○○、徐○○前後陪同伊向陳○○均無報酬收費；原告事後向伊討要報酬，伊並沒有同意；另伊在112年10月2日依原告指示匯款2筆5萬元，共10萬元至原告帳戶，係因112年9月19日當天伊看見原告恐嚇陳○○，出於害怕才付錢，原告事後更是恐嚇伊，此部分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足見兩造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㈠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9日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地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協商被告與陳○○之債務糾紛。
　㈡陳○○於112年9月19日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210萬元，給付方式為陳○○開立如附表所示12紙支票予被告，12紙支票之票載金額總計210萬元，被告已於同日取得上開12紙支票。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新臺幣5萬元，共計10萬元至原告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㈣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
　㈤兩造各自提出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之形式上真正。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就本件債務之處理成立委任契約，業據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依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顯示112年8月21日10時9分被告傳送「葉董您好 感謝主 柏中兄弟轉介。我預計下周出差回來再把相關資料準備一下，您建議大概要預備哪些文件呢?」被告於同日10時16分回復「那我們約下個月好了，因為我26也要出國，準備資料就是你們的債權憑證證明，越清楚越多越好，如本票、借據…等」，後續兩造約於112年9月1日見面洽談，112年9月1日被告亦傳送裕鋒水產之相關檔案予原告，其後原告在112年9月3日21時12分傳送「…9月您可能安排的時間再提早跟我說，我來約~謝謝葉大哥」、112年9月6日22時20分傳送「玉民哥平安:9/19㈡下午2:30他公司會面喔」之訊息予原告，兩造更持續討論112年9月19日當天協商本件債務須由原告帶幾人前往之細節，討論過後原告在112年9月7日8時56分回復「好，看那一天先在哪裡集合在（按：應為再）一起進去」（見本院卷第109至113頁），上開對話內容與原告自承：「債務是陳○○律師叫我去找原告，所以我就去找原告，因為陳○○律師說原告可以陪我去跟訴外人陳○○談一談，後來我有去找原告，確實後來原告有陪我一起去跟訴外人陳○○談這筆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相互勾稽，可認被告確實有委託原告處理本件債務，原告亦有允諾，否則兩造無須約時間見面，亦無須討論協商本件債務原告須帶幾人之細節，兩造就本件債務處理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可以認定。
　㈢原告主張兩造就本件債務之處理約定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金額有兌現的一半共35萬元，亦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由該對話內容觀之，原告在112年9月21日16時57分傳送「明天我會跟我朋友再聊一下再告訴你應該要怎麼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7時1分回復「沒問題喔!」；在112年9月26日14時40分原告又傳送「… 所以我也跟我朋友商量要求他，你每個月有兌現的金額一人一半，但只拿前五個月，後七個月都是歸你…」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5時40分回復「了解 謝謝玉民哥的安排。有件事不知道能否再找時間拜託玉民哥…」，亦在18時22分再次傳送「對了玉民哥~10月初要先給您的10萬，就是先付第1個月支票與第2個月支票兌現一半的意思對嗎? 到時候方便匯款嗎?銀行帳戶再麻煩您提供~感謝」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6至119頁），從上開對話脈絡可知，被告對原告請求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係回復沒問題，在原告提出詳細報酬金額時亦表示了解，後續亦向原告確認報酬之數額及給付方式，更在112年10月2日匯款10萬元予原告，足見兩造就原告為被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金額一半，已有意思表示一致。
　3.被告雖抗辯其在112年9月19日當天與原告一同至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時，見原告恐嚇陳○○而心生恐懼，才在112年10月2日給付10萬元給原告，惟依據兩造間112年9月19日至112年11月1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14至145頁），兩造間對話頻繁，被告從未有表露出害怕或恐懼之訊息，亦未減少與原告之訊息往來，反而持續向原告諮詢其他債務處理之事宜，被告上開抗辯，自無足取。至於被告主張原告有恐嚇被告之行為，係112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討要餘下之報酬遭被告拒絕後所為，有高雄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與兩造間是否成立委任關係、被告是否允與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足取。
　4.兩造既約定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而被告已給付原告10萬元，且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自應給付附表編號3、4、5金額有兌現之一半共25萬元報酬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5萬元，及自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支票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



		1

		10萬元

		112年10月31日



		2

		10萬元

		112年11月30日



		3

		10萬元

		112年12月31日



		4

		20萬元

		113年1月31日



		5

		20萬元

		113年2月29日



		6

		20萬元

		113年3月31日



		7

		20萬元

		113年4月30日



		8

		20萬元

		113年5月31日



		9

		20萬元

		113年6月30日



		10

		20萬元

		113年7月31日



		11

		20萬元

		113年8月31日



		12

		20萬元

		113年9月30日



		總計

		21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969號
原      告  葉玉民  
訴訟代理人  朱冠菱律師
被      告  蔡璦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8月間向伊表示訴外人陳○○積欠被告
    14個月船員薪資及代理費共美金9萬元（下稱本件債務），
    惟陳○○拒不返還，委託伊與被告一同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
    產有限公司（下稱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伊亦允
    諾。伊遂於112年9月19日與被告一同前往與陳○○協商，協商
    結果係陳○○開立如附表所示共新臺幣（下同）210萬元之支
    票交付予被告，並按期還款。伊已將被告所委託之事務處理
    完成，並通知被告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
    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共35萬元，被告亦允諾，並於11
    2年10月2日匯款2筆5萬元，共計10萬元至伊中國信託銀行博
    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然伊在112年12月3
    日向被告詢問餘下報酬是否兌現、給付時，被告卻顧左右而
    言他，迄今均未依約給付餘下已兌現到期共25萬元報酬，爰
    依兩造間之委任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係由訴外人陳○○律師引薦，向原告諮詢處理本
    件債務，原告與伊112年9月19日一同前往與陳○○協商本件債
    務前，原告從未向伊討論任何費用，僅陪同協談，對付款時
    間、付款金額、付款方式全無討論，如同113年間伊由教會
    認識之訴外人陳○○、徐○○前後陪同伊向陳○○均無報酬收費；
    原告事後向伊討要報酬，伊並沒有同意；另伊在112年10月2
    日依原告指示匯款2筆5萬元，共10萬元至原告帳戶，係因11
    2年9月19日當天伊看見原告恐嚇陳○○，出於害怕才付錢，原
    告事後更是恐嚇伊，此部分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以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足見兩造間並無
    任何委任關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㈠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9日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地址：
    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協商被告與陳○○之債務糾紛。
　㈡陳○○於112年9月19日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210萬元，給付方式
    為陳○○開立如附表所示12紙支票予被告，12紙支票之票載金
    額總計210萬元，被告已於同日取得上開12紙支票。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新臺幣5萬元，共計10萬元至原
    告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
    -0）。
　㈣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
　㈤兩造各自提出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之形式上真正。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
    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
    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
    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
    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
    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
    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就本件債務之處理成立委任契約，業
    據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依兩造間之LI
    NE對話紀錄內容顯示112年8月21日10時9分被告傳送「葉董
    您好 感謝主 柏中兄弟轉介。我預計下周出差回來再把相關
    資料準備一下，您建議大概要預備哪些文件呢?」被告於同
    日10時16分回復「那我們約下個月好了，因為我26也要出國
    ，準備資料就是你們的債權憑證證明，越清楚越多越好，如
    本票、借據…等」，後續兩造約於112年9月1日見面洽談，11
    2年9月1日被告亦傳送裕鋒水產之相關檔案予原告，其後原
    告在112年9月3日21時12分傳送「…9月您可能安排的時間再
    提早跟我說，我來約~謝謝葉大哥」、112年9月6日22時20分
    傳送「玉民哥平安:9/19㈡下午2:30他公司會面喔」之訊息予
    原告，兩造更持續討論112年9月19日當天協商本件債務須由
    原告帶幾人前往之細節，討論過後原告在112年9月7日8時56
    分回復「好，看那一天先在哪裡集合在（按：應為再）一起
    進去」（見本院卷第109至113頁），上開對話內容與原告自
    承：「債務是陳○○律師叫我去找原告，所以我就去找原告，
    因為陳○○律師說原告可以陪我去跟訴外人陳○○談一談，後來
    我有去找原告，確實後來原告有陪我一起去跟訴外人陳○○談
    這筆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相互勾稽，可認被告
    確實有委託原告處理本件債務，原告亦有允諾，否則兩造無
    須約時間見面，亦無須討論協商本件債務原告須帶幾人之細
    節，兩造就本件債務處理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可以認定。
　㈢原告主張兩造就本件債務之處理約定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
    票所載金額有兌現的一半共35萬元，亦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
    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由該對話內容觀之，原告在112年9月
    21日16時57分傳送「明天我會跟我朋友再聊一下再告訴你應
    該要怎麼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7時1分回復「沒問題喔!
    」；在112年9月26日14時40分原告又傳送「… 所以我也跟我
    朋友商量要求他，你每個月有兌現的金額一人一半，但只拿
    前五個月，後七個月都是歸你…」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5時4
    0分回復「了解 謝謝玉民哥的安排。有件事不知道能否再找
    時間拜託玉民哥…」，亦在18時22分再次傳送「對了玉民哥~
    10月初要先給您的10萬，就是先付第1個月支票與第2個月支
    票兌現一半的意思對嗎? 到時候方便匯款嗎?銀行帳戶再麻
    煩您提供~感謝」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6至119頁），從上
    開對話脈絡可知，被告對原告請求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係回
    復沒問題，在原告提出詳細報酬金額時亦表示了解，後續亦
    向原告確認報酬之數額及給付方式，更在112年10月2日匯款
    10萬元予原告，足見兩造就原告為被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
    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金額一半，已有意思表示一
    致。
　3.被告雖抗辯其在112年9月19日當天與原告一同至裕鋒水產與
    陳○○協商本件債務時，見原告恐嚇陳○○而心生恐懼，才在11
    2年10月2日給付10萬元給原告，惟依據兩造間112年9月19日
    至112年11月1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14至145頁）
    ，兩造間對話頻繁，被告從未有表露出害怕或恐懼之訊息，
    亦未減少與原告之訊息往來，反而持續向原告諮詢其他債務
    處理之事宜，被告上開抗辯，自無足取。至於被告主張原告
    有恐嚇被告之行為，係112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討要餘下之
    報酬遭被告拒絕後所為，有高雄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
    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與兩造間是否
    成立委任關係、被告是否允與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無涉
    ，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足取。
　4.兩造既約定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
    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而被告已給付原告
    10萬元，且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
    自應給付附表編號3、4、5金額有兌現之一半共25萬元報酬
    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5萬
    元，及自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支票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 1 10萬元 112年10月31日 2 10萬元 112年11月30日 3 10萬元 112年12月31日 4 20萬元 113年1月31日 5 20萬元 113年2月29日 6 20萬元 113年3月31日 7 20萬元 113年4月30日 8 20萬元 113年5月31日 9 20萬元 113年6月30日 10 20萬元 113年7月31日 11 20萬元 113年8月31日 12 20萬元 113年9月30日 總計 21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969號
原      告  葉玉民  
訴訟代理人  朱冠菱律師
被      告  蔡璦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8月間向伊表示訴外人陳○○積欠被告14個月船員薪資及代理費共美金9萬元（下稱本件債務），惟陳○○拒不返還，委託伊與被告一同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有限公司（下稱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伊亦允諾。伊遂於112年9月19日與被告一同前往與陳○○協商，協商結果係陳○○開立如附表所示共新臺幣（下同）210萬元之支票交付予被告，並按期還款。伊已將被告所委託之事務處理完成，並通知被告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共35萬元，被告亦允諾，並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5萬元，共計10萬元至伊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然伊在112年12月3日向被告詢問餘下報酬是否兌現、給付時，被告卻顧左右而言他，迄今均未依約給付餘下已兌現到期共25萬元報酬，爰依兩造間之委任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係由訴外人陳○○律師引薦，向原告諮詢處理本件債務，原告與伊112年9月19日一同前往與陳○○協商本件債務前，原告從未向伊討論任何費用，僅陪同協談，對付款時間、付款金額、付款方式全無討論，如同113年間伊由教會認識之訴外人陳○○、徐○○前後陪同伊向陳○○均無報酬收費；原告事後向伊討要報酬，伊並沒有同意；另伊在112年10月2日依原告指示匯款2筆5萬元，共10萬元至原告帳戶，係因112年9月19日當天伊看見原告恐嚇陳○○，出於害怕才付錢，原告事後更是恐嚇伊，此部分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足見兩造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㈠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9日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地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協商被告與陳○○之債務糾紛。
　㈡陳○○於112年9月19日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210萬元，給付方式為陳○○開立如附表所示12紙支票予被告，12紙支票之票載金額總計210萬元，被告已於同日取得上開12紙支票。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新臺幣5萬元，共計10萬元至原告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㈣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
　㈤兩造各自提出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之形式上真正。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就本件債務之處理成立委任契約，業據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依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顯示112年8月21日10時9分被告傳送「葉董您好 感謝主 柏中兄弟轉介。我預計下周出差回來再把相關資料準備一下，您建議大概要預備哪些文件呢?」被告於同日10時16分回復「那我們約下個月好了，因為我26也要出國，準備資料就是你們的債權憑證證明，越清楚越多越好，如本票、借據…等」，後續兩造約於112年9月1日見面洽談，112年9月1日被告亦傳送裕鋒水產之相關檔案予原告，其後原告在112年9月3日21時12分傳送「…9月您可能安排的時間再提早跟我說，我來約~謝謝葉大哥」、112年9月6日22時20分傳送「玉民哥平安:9/19㈡下午2:30他公司會面喔」之訊息予原告，兩造更持續討論112年9月19日當天協商本件債務須由原告帶幾人前往之細節，討論過後原告在112年9月7日8時56分回復「好，看那一天先在哪裡集合在（按：應為再）一起進去」（見本院卷第109至113頁），上開對話內容與原告自承：「債務是陳○○律師叫我去找原告，所以我就去找原告，因為陳○○律師說原告可以陪我去跟訴外人陳○○談一談，後來我有去找原告，確實後來原告有陪我一起去跟訴外人陳○○談這筆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相互勾稽，可認被告確實有委託原告處理本件債務，原告亦有允諾，否則兩造無須約時間見面，亦無須討論協商本件債務原告須帶幾人之細節，兩造就本件債務處理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可以認定。
　㈢原告主張兩造就本件債務之處理約定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金額有兌現的一半共35萬元，亦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由該對話內容觀之，原告在112年9月21日16時57分傳送「明天我會跟我朋友再聊一下再告訴你應該要怎麼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7時1分回復「沒問題喔!」；在112年9月26日14時40分原告又傳送「… 所以我也跟我朋友商量要求他，你每個月有兌現的金額一人一半，但只拿前五個月，後七個月都是歸你…」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5時40分回復「了解 謝謝玉民哥的安排。有件事不知道能否再找時間拜託玉民哥…」，亦在18時22分再次傳送「對了玉民哥~10月初要先給您的10萬，就是先付第1個月支票與第2個月支票兌現一半的意思對嗎? 到時候方便匯款嗎?銀行帳戶再麻煩您提供~感謝」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6至119頁），從上開對話脈絡可知，被告對原告請求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係回復沒問題，在原告提出詳細報酬金額時亦表示了解，後續亦向原告確認報酬之數額及給付方式，更在112年10月2日匯款10萬元予原告，足見兩造就原告為被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金額一半，已有意思表示一致。
　3.被告雖抗辯其在112年9月19日當天與原告一同至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時，見原告恐嚇陳○○而心生恐懼，才在112年10月2日給付10萬元給原告，惟依據兩造間112年9月19日至112年11月1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14至145頁），兩造間對話頻繁，被告從未有表露出害怕或恐懼之訊息，亦未減少與原告之訊息往來，反而持續向原告諮詢其他債務處理之事宜，被告上開抗辯，自無足取。至於被告主張原告有恐嚇被告之行為，係112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討要餘下之報酬遭被告拒絕後所為，有高雄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與兩造間是否成立委任關係、被告是否允與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足取。
　4.兩造既約定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而被告已給付原告10萬元，且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自應給付附表編號3、4、5金額有兌現之一半共25萬元報酬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5萬元，及自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支票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



		1

		10萬元

		112年10月31日



		2

		10萬元

		112年11月30日



		3

		10萬元

		112年12月31日



		4

		20萬元

		113年1月31日



		5

		20萬元

		113年2月29日



		6

		20萬元

		113年3月31日



		7

		20萬元

		113年4月30日



		8

		20萬元

		113年5月31日



		9

		20萬元

		113年6月30日



		10

		20萬元

		113年7月31日



		11

		20萬元

		113年8月31日



		12

		20萬元

		113年9月30日



		總計

		21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969號
原      告  葉玉民  
訴訟代理人  朱冠菱律師
被      告  蔡璦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50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8月間向伊表示訴外人陳○○積欠被告14個月船員薪資及代理費共美金9萬元（下稱本件債務），惟陳○○拒不返還，委託伊與被告一同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有限公司（下稱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伊亦允諾。伊遂於112年9月19日與被告一同前往與陳○○協商，協商結果係陳○○開立如附表所示共新臺幣（下同）210萬元之支票交付予被告，並按期還款。伊已將被告所委託之事務處理完成，並通知被告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共35萬元，被告亦允諾，並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5萬元，共計10萬元至伊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然伊在112年12月3日向被告詢問餘下報酬是否兌現、給付時，被告卻顧左右而言他，迄今均未依約給付餘下已兌現到期共25萬元報酬，爰依兩造間之委任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伊係由訴外人陳○○律師引薦，向原告諮詢處理本件債務，原告與伊112年9月19日一同前往與陳○○協商本件債務前，原告從未向伊討論任何費用，僅陪同協談，對付款時間、付款金額、付款方式全無討論，如同113年間伊由教會認識之訴外人陳○○、徐○○前後陪同伊向陳○○均無報酬收費；原告事後向伊討要報酬，伊並沒有同意；另伊在112年10月2日依原告指示匯款2筆5萬元，共10萬元至原告帳戶，係因112年9月19日當天伊看見原告恐嚇陳○○，出於害怕才付錢，原告事後更是恐嚇伊，此部分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提起公訴，足見兩造間並無任何委任關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
　㈠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9日前往陳○○公司即裕鋒水產（地址：高雄市○鎮區○○路000號）協商被告與陳○○之債務糾紛。
　㈡陳○○於112年9月19日同意給付被告新臺幣210萬元，給付方式為陳○○開立如附表所示12紙支票予被告，12紙支票之票載金額總計210萬元，被告已於同日取得上開12紙支票。
　㈢被告於112年10月2日匯款2筆新臺幣5萬元，共計10萬元至原告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博愛分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㈣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
　㈤兩造各自提出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之形式上真正。　　
四、法院之判斷：
　㈠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為民法第98條所明定，所謂探求當事人之真意，如兩造就其真意有爭執時，應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經濟目的、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當事人所欲使該意思表示發生之法律效果而為探求，並將誠信原則涵攝在內，藉以檢視其解釋結果對兩造之權利義務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㈡經查，原告主張兩造間就本件債務之處理成立委任契約，業據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依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顯示112年8月21日10時9分被告傳送「葉董您好 感謝主 柏中兄弟轉介。我預計下周出差回來再把相關資料準備一下，您建議大概要預備哪些文件呢?」被告於同日10時16分回復「那我們約下個月好了，因為我26也要出國，準備資料就是你們的債權憑證證明，越清楚越多越好，如本票、借據…等」，後續兩造約於112年9月1日見面洽談，112年9月1日被告亦傳送裕鋒水產之相關檔案予原告，其後原告在112年9月3日21時12分傳送「…9月您可能安排的時間再提早跟我說，我來約~謝謝葉大哥」、112年9月6日22時20分傳送「玉民哥平安:9/19㈡下午2:30他公司會面喔」之訊息予原告，兩造更持續討論112年9月19日當天協商本件債務須由原告帶幾人前往之細節，討論過後原告在112年9月7日8時56分回復「好，看那一天先在哪裡集合在（按：應為再）一起進去」（見本院卷第109至113頁），上開對話內容與原告自承：「債務是陳○○律師叫我去找原告，所以我就去找原告，因為陳○○律師說原告可以陪我去跟訴外人陳○○談一談，後來我有去找原告，確實後來原告有陪我一起去跟訴外人陳○○談這筆債務…」等語（見本院卷第235頁）相互勾稽，可認被告確實有委託原告處理本件債務，原告亦有允諾，否則兩造無須約時間見面，亦無須討論協商本件債務原告須帶幾人之細節，兩造就本件債務處理成立委任關係之事實，可以認定。
　㈢原告主張兩造就本件債務之處理約定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金額有兌現的一半共35萬元，亦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為證，由該對話內容觀之，原告在112年9月21日16時57分傳送「明天我會跟我朋友再聊一下再告訴你應該要怎麼付」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7時1分回復「沒問題喔!」；在112年9月26日14時40分原告又傳送「… 所以我也跟我朋友商量要求他，你每個月有兌現的金額一人一半，但只拿前五個月，後七個月都是歸你…」予被告，被告於同日15時40分回復「了解 謝謝玉民哥的安排。有件事不知道能否再找時間拜託玉民哥…」，亦在18時22分再次傳送「對了玉民哥~10月初要先給您的10萬，就是先付第1個月支票與第2個月支票兌現一半的意思對嗎? 到時候方便匯款嗎?銀行帳戶再麻煩您提供~感謝」予原告（見本院卷第116至119頁），從上開對話脈絡可知，被告對原告請求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係回復沒問題，在原告提出詳細報酬金額時亦表示了解，後續亦向原告確認報酬之數額及給付方式，更在112年10月2日匯款10萬元予原告，足見兩造就原告為被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金額一半，已有意思表示一致。
　3.被告雖抗辯其在112年9月19日當天與原告一同至裕鋒水產與陳○○協商本件債務時，見原告恐嚇陳○○而心生恐懼，才在112年10月2日給付10萬元給原告，惟依據兩造間112年9月19日至112年11月1日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14至145頁），兩造間對話頻繁，被告從未有表露出害怕或恐懼之訊息，亦未減少與原告之訊息往來，反而持續向原告諮詢其他債務處理之事宜，被告上開抗辯，自無足取。至於被告主張原告有恐嚇被告之行為，係112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討要餘下之報酬遭被告拒絕後所為，有高雄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23號起訴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與兩造間是否成立委任關係、被告是否允與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無涉，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足取。
　4.兩造既約定原告處理本件債務之報酬為陳○○提供予被告如附表編號1至5支票所載有兌現的金額一半，而被告已給付原告10萬元，且附表所示支票均已兌現，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自應給付附表編號3、4、5金額有兌現之一半共25萬元報酬予原告。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5萬元，及自113年5月8日（見本院卷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斷，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附表　
編號 支票票面金額(新臺幣) 到期日 1 10萬元 112年10月31日 2 10萬元 112年11月30日 3 10萬元 112年12月31日 4 20萬元 113年1月31日 5 20萬元 113年2月29日 6 20萬元 113年3月31日 7 20萬元 113年4月30日 8 20萬元 113年5月31日 9 20萬元 113年6月30日 10 20萬元 113年7月31日 11 20萬元 113年8月31日 12 20萬元 113年9月30日 總計 210萬元  



